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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席、各位委員、各位女士、各位先生，大家好： 

    今天承邀前來報告海基會業務概況，至感榮幸。

承蒙各位委員長期以來對本會的支持與指教，使各項

會務均能順利推展，敬表感謝。以下謹就本會本（104）

年度迄今工作成果及未來業務重點，簡要提出報告，

敬請指教。 

 

壹、104年度工作成果（迄 9月底） 

  一、舉行兩岸兩會第十一次高層會談 

本年 8 月 25 日，本會在陸委會授權下，與大

陸海協會在福州舉行兩岸兩會第十一次高層會

談，簽署「海峽兩岸避免雙重課稅及加強稅務合

作協議」及「海峽兩岸民航飛航安全與適航合作

協議」兩項協議。 

租稅協議係以國際稅約範本為藍本，雙方本

於「平等互惠」原則，就跨境經濟活動取得之各

類所得，商訂合宜之避免雙重課稅措施，減輕人

民及企業所得稅負，增加雙方在對方投資之競爭

力及投資環境之吸引力，開創人民、企業、政府

三方獲利榮景。另一方面，飛安協議生效後，將

有效提升飛航安全，降低營運成本及提升競爭

力，增加旅客搭乘之便利與安全性。 

在本次會談中，雙方同時確認列入第十二次

會談的四項後續協商議題，包括「貨品貿易」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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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爭端解決」、「兩岸兩會互設辦事機構」、「環

境保護合作」；另外，雙方也就漁業資源養護、

共同保護自然生態、民航飛航事故調查合作及教

育、文化、科技交流合作等領域廣泛交換意見，

並進一步探討未來合作的可能性。 

有關「陸客來台中轉」，我方強調此項措施

既符合國際民航慣例，且可便利大陸人民出境轉

機，有利兩岸航空事業發展，係屬互利雙贏措施。

至於陸方關切的居民往來便利，我方則說明宜先

實施陸客中轉，並持續探討往來便利課題，相關

事項仍待雙方繼續溝通積極推動。 

為落實已簽署協議之執行，我方也針對民眾

持續關心的協議重點問題，要求陸方積極協處。

並建議兩會在今年底前召開第三次協議執行成效

檢視及策進會議。 

 

二、協議簽署後續業務執行成效 

（一）召開 ECFA「兩岸經濟合作委員會」第七次

例會 

經合會第 7次例會於本年 1月 29日在台北圓

山飯店舉辦，雙方循例檢視 ECFA 執行現況與推

動議題之進展，討論未來工作規劃，另就雙方重

要經貿政策方向交換意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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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推動「海峽兩岸地震監測合作協議」及「海

峽兩岸氣象合作協議」之生效 

「海峽兩岸地震監測合作協議」及「海峽兩

岸氣象合作協議」已依據行政院大陸委員會函

示，於本年 6月 23 日，經本會與海協會完成相互

通知後生效。除了有助於建立制度化的氣象、地

震工作交流機制，推進和深化相關領域交流合

作，並有利於提高雙方對災害的分析預警和防禦

能力，保障兩岸民眾福祉及生命財產安全。 

 

（三）簽訂「金門自大陸引水」購水契約 

本年7月20日金門縣自來水廠與福建供水公

司在金門簽訂「金門自大陸購水」契約。目前雙

方正積極推動陸上與海底管線等相關輸水工程，

預計 2 年（106 年）後（或更快）可以完工，屆

時可以解決金門用水不足的問題。 

 

（四）強化協議執行成效 

兩岸協議執行成效，陸委會每月均彙整上網

公布最新成果，謹摘列如附件，詳細情形請參閱

陸委會網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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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持續深化兩岸交流 

兩岸航班已於 8 月 19 日經兩會換文確認，增

為每週 890 班，共 71 個航點（陸方 61 個，我方

10 個），大陸來台自由行城市增為 47 個。台灣採

認大陸學歷及招收大陸學位生逐年成長，兩岸青

年學生交流，相互分享經驗及理念，有助於累積

兩岸共識。 

迄至 9 月底，本會共接待外國訪賓 47 團、大

陸訪賓 85 團，人數逾 1 千 3 百人，並組團訪陸

13 次，就兩岸協商交流合作、政府與大陸政策工

作重點及本會業務運作等交換意見。 

 

四、強化台商權益保障 

有關台商在大陸投資衍生之人身安全與經貿

糾紛，向本會陳請協處案件，本會皆立即與當事

人聯繫了解案情，提供大陸法律諮詢服務，同時

致函海協會轉請大陸有關部門協處，此一協處方

式與兩岸投保協議建置之行政協處機制雙軌並

行，以確保台商人身安全與投資權益。 

此外，本會與經濟部共同舉辦「兩岸經貿講

座」，協助台商了解大陸最新法令，避免投資糾紛

發生；本會亦舉辦「大陸台商投資權益保障座談

會」及「大陸台商投資糾紛諮詢座談會」，邀請專

家學者與台商共同探討台商在大陸面臨的權益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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題及投資風險，提供個案諮詢，研議因應對策，

俾適時向陸方反映，以協助台商解決紛爭，保障

台商投資權益。 

 

五、積極協處兩岸重大意外事件 

本會 24 小時緊急服務專線，由專人提供即時

的諮詢與服務，重大的人身安全緊急事件，除致

函海協會外，並啟動兩會緊急聯繫管道，洽海協

會協調大陸有關部門或地方台辦、公安即時處

理。如：本年 6 月八里八仙樂園發生粉塵爆炸案

及 9 月四川峨眉山土石流造成台灣旅客傷亡事件

等，本會適時發揮兩岸聯繫平台功能，配合主管

機關積極協處，並對於家屬提出的需求和意見，

提供必要之協助。 

又如本年 8 月大陸天津氣爆案，本會立即與

當地台商協會取得聯繫瞭解情況，並啟動兩會緊

急聯繫機制，請海協會轉相關部門協助台商企業

救災。其中，長華國際物流公司因接近爆炸點，

受波及情形較嚴重，本會除派代表表達關心與慰

問外，並針對相關善後事宜，主動提供協助。 

 

六、服務兩岸民眾 

本年迄至 9 月底止，法律服務案件共計 26

萬 4,138 件。在台商服務方面，1 至 9 月受理台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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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貿糾紛案件共 456 件。 

在文教服務方面，本會今年賡續舉辦暑期「大

陸台商子女『探索台灣之美』夏令營」，另舉辦「台

生研習營」活動，提供國內教育相關政策、就業

及創業、兵役、大陸就學及生活經驗等相關訊息。 

1 至 9 月本會緊急專線及急難服務中心計接

獲請求協助共 7,488 件，屬於緊急或急難救助者

1,883 件，均由專人立即接受諮詢及協處。 

 

貳、未來業務重點 

一、依據政府授權，辦理兩岸兩會協商相關業務 

兩岸兩會第十一次高層會談中，雙方已確認

將協商中的「貨品貿易協議」、「爭端解決協議」、

「兩岸兩會互設辦事機構」、「環境保護合作」四

項議題，納入第十二次會談的協商議題，其中任

何一項達成共識，就可簽署協議。同時，本會將

持續協調海協會，儘早實現「陸客來台中轉」，召

開協議執行成效與策進會議，增進人民福祉。 

 

二、協商兩岸兩會互設辦事機構事宜 

    兩岸兩會自 102 年 4 月就本議題進行首次業

務溝通，至本年 9 月已進行 8 次業務溝通，並就



 7 

設置數量、人數、業務功能、保障及便利措施、

行為規範等問題充分交換意見。 

未來本會仍將在「功能務實化、服務最大化」

原則上，持續精進、積極爭取完成互設。 

 

  三、擴大兩岸交流層面 

        兩岸關係正朝和平穩定繁榮發展的方向邁

進，透過兩岸民間多元的交流活動，可促進雙向

溝通，有助兩岸關係發展更為順暢。 

        本會將依循政策，持續辦理或協助推動兩岸

的各項交流合作，進一步擴大與深化兩岸各領域

的互惠交流成果。 

 

  四、賡續提升為民服務效能 

本會緊急服務專線全年無休，即時提供兩岸

民眾人身安全等急難事件之協處，未來仍將秉持

真誠、效率、同理心，持續加強全方位之服務，

維護民眾權益。 

為強化資訊傳遞及宣傳、增進為民服務效

能，本會已積極建置網路聯繫管道，民眾可透過

Facebook 粉絲專頁、海基會 APP 取得相關資訊、

反映意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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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結語 

過去七年多來，海基會在政府授權下，務實推動

兩岸制度化協商、交流及互動，確保兩岸關係持續朝

向和平、穩定、繁榮、發展的方向精進，達成互利雙

贏，增進人民福祉，陸委會公布的多次民調結果均顯

示，兩岸制度化協商的成果符合多數民意期待與支

持，亦獲得國內外高度肯定。 

    今後本會仍將秉持一貫的理念，在陸委會授權

下，執行協商、交流、服務之任務，推展兩岸關係良

性互動、增進互信，為民眾創造更多福祉。以上報告，

敬請各位委員指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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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兩岸協議執行成效 

 

1. 兩岸公證書使用查證協議：自 82 年 5 月 29 日協議

生效至本年 9 月 30 日止，已辦理件數逾 299 萬餘

件。 

2. 旅遊協議：自 97 年 7 月 18 日全面開放陸客來台觀

光，迄本年 7月 31 日止，來台觀光團體陸客達 970

萬 1,517 人次：自 100 年 6 月底開放陸客來台自由

行，至本年 7 月底止累積入境總人數 270 萬 8,559

人次，平均每日約 1,850 名自由行陸客來台旅遊。 

3. 空運協議：目前兩岸客運航班為每週 890 班，貨運

84 班，開放航點共 71 個（陸方 61 個，我方 10 個）。

兩岸航線截至本年 8月底止，已飛航超過 32萬 397

架次，載運旅客超過 5,393 萬人次，載運貨物超過

105 萬噸。 

4. 食品安全協議：至本年 7 月底止，兩岸相互通報不

安全食品訊息共 2,501 件，有效保障民眾健康安

全。另去年 9 月我方發生因劣質豬油事件，導致部

分合法食品業者之產品輸往大陸遭遇通關障礙，嚴

重影響業者權益。本會自去年 10 月 2 日起，已 5

度正式致函、5 次書面通報海協會，並 3 度與海協

會當面溝通，表達我方嚴重關切。經本會多方協

調，終獲陸方配合，由我方衛生福利部首長及相關

部會代表組團，於本年 1 月 22 日、23 日至北京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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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陸質檢總局等部門溝通我方食品、農產品通關受

阻事宜，本會亦派員隨團。本年 2 月 6 日，陸方解

除對我方產品之進口限制，本案獲得解決。 

5. 海運協議：自 97 年 12 月 15 日起至本年 8 月 31

日止，直航兩岸港口船舶達 12 萬 1,602 艘次，總

裝卸貨櫃 1,407萬 TEU，總裝卸貨物 6 億 1,987 萬

噸，載運 131萬人次。 

6. 郵政協議：自 97 年 12 月 15 日兩岸全面直接通郵

以來，截至本年 8 月 31 日止，兩岸互寄郵件每日

平均約 3 萬 7千餘件（平常函件約 3 萬 1,095 件，

掛號函件約 2,814 件，快捷郵件約 1,681 件，包裹

約 415 件，兩岸郵政速遞（快捷）件約 550 件，兩

岸郵政 e 小包約 496 件）。自 98 年 2 月 26 日開辦

雙向通匯後，截至本年 8 月 31 日止，我方匯出至

大陸地區各銀行（含中國郵政儲蓄銀行），匯出筆

數每日平均約 60 筆，匯出金額每日平均約新台幣

570 萬餘元；自大陸地區匯入筆數每日約 10 筆，

匯入金額每日平均約新台幣 178 萬餘元。 

7. 共同打擊犯罪及司法互助協議：自協議生效起至本

年 8 月 31 日止，大陸已遣返我方通緝犯 422 人，

雙方相互交換 4,829 件犯罪情資，並合作偵破 167

件刑案，計逮捕犯罪嫌疑人 7,657 人（其中包含 77

件詐欺犯罪，逮捕犯罪嫌疑人 5,809 人）。罪贓返

還方面，102 年我方 17 名被害人合計取回新台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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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,100 餘萬元；103 年陸方 5 名被害人獲得歸還新

台幣 62 萬餘元，我方則有 1 名被害人取回新台幣

4 萬餘元。本會另受法務部囑託，辦理司法文書送

達事項之聯繫執行，包括提出文書送達請求、催辦

及函復送達結果，自協議生效迄本年 9 月 30日止，

計辦理 95,674件，有效確保民眾權益。 

8. 金融合作協議：在銀行業部分，金管會已核准 13

家國內銀行赴大陸地區分(支)行及子銀行，其中 24

家分行、10 家支行及 1 家子行已開業，並已收購 1

家子行，另設有 3 家辦事處；另陸銀在台部分已有

3 家分行開業，並設有 1 家辦事處。在證券期貨業

部分，金管會已核准 1 家證券商赴大陸地區參股設

立期貨公司，5家投信事業赴大陸地區參股設立基

金管理公司，另並有 10 家證券商赴大陸設立 20

處辦事處。在保險業部分，已核准 12 家國內保險

業及 3 家保經公司赴大陸地區參股投資，其中 6

家保險業者、2家保險經紀人公司已獲大陸核准營

業。有關辦理人民幣業務，截至 104 年 8 月 31 日，

存款餘額達人民幣 3,297 億 8,900 萬元；8 月份人

民幣匯款金額達人民幣 4,073億 300 萬元。 

9. 漁船船員勞務合作協議：自 99 年 3 月 21 日協議生

效後，近海漁船主依新制度透過仲介機構引進之大

陸船員累計 1萬 6,190 次；104 年 8月 31 日仍受僱

我漁船主之大陸船員人數為 1, 437 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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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.農產品檢疫檢驗合作協議：截至 104 年 8月底透過

協議聯繫機制雙方通報案件達 1,236 件，包括不合

格案件通報 551 件，產品輸入及檢疫規定查詢 79

件，業務聯繫案 485 件，以及訊息回覆案 121 件，

對增進雙方業務的瞭解及解決業者貨物通關問

題，有相當大的助益。 

11.標準計量檢驗認證合作協議：在產業服務部分，經

濟部標準檢驗局已建置「兩岸標準計量檢驗認證暨

消費品安全資訊網」及「大陸 CCC 強制性產品驗

證查詢系統」，協助業者解決產品輸銷中國大陸之

標準及檢驗問題計 230 件。在消費品安全合作部

分，我方已通報中國大陸 1,179 件。 

12.經濟合作架構協議（ECFA）：貨品貿易早期收穫計

畫已於 100 年 1 月 1 日起開始實施降稅，服務貿易

早期收穫部門及開放措施亦同時全面實施，102 年

1 月 1 日起早期收穫計畫全部產品已降為零關稅。

截至今年 5 月，我國對大陸出口估計累積減免關稅

金額 25.43 億美元；截至今年 7 月，我國自大陸進

口估計累積減免關稅金額 2.73 億美元。在非金融

服務業方面，累積 ECFA 服務業早收計畫我方赴大

陸投資核准件數 494 件，核准投資金額達 7.15 億

美元；中國大陸首家臺商獨資醫療機構、臺灣聯新

國際醫療集團「上海禾新醫院」101 年 6 月 26 日

開幕，上海禾新醫院係 ECFA簽訂後核准設立的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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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家臺商獨資醫療機構，投資金額約 2,357 萬美

元；截至 104 年 8 月我方共有 21 部臺灣電影片依

據 ECFA 服務貿易早期收穫計畫，於中國大陸上

映。 

13.智財權保護合作協議：自協議生效起至 104 年 6

月 30 日止，我方人民的智慧財產權在大陸遭受侵

害或在大陸申請保護的過程遭遇困難，向智慧局請

求協處的案件總計 637 件，完成協處者 426件，進

行通報尚未完成協處者 69 件，法律協助者 142 件。 

14.醫藥衛生合作協議：兩岸衛生主管機關建立聯繫窗

口，召開工作會議，積極推動落實協議；即時通報

疫情、重大意外及藥品安全資訊，保障國人生命健

康；落實協議內容，推動大陸輸入中藥材源頭管理

機制，維護國人用藥安全；推動兩岸新藥研發合

作，提高兩岸民眾用藥品質與安全，增進雙方人民

健康福祉。 

15.核電安全合作協議：透過兩岸核安協議之簽署，建

立雙方管制業務主管部門的聯繫平台，平時分享核

能電廠安全監督資訊及經驗，提升核能電廠運轉安

全與營運績效，藉合作交流來減少核安事故的發

生，防患事顧於未然，並建立緊急通報機制，及時

掌握相關資訊，事故時可預先採取因應作為，確保

民眾安全。 

16.投保協議：協議簽署後至 104 年 8 月底止，受理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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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投資糾紛案共計 225 件，每件均提供法律諮詢服

務，其中 146 件送請陸方窗口協處，逾 9 成為涉及

中小企業之案件，送請協處案件有 58%案件經協

處已獲得結果；陸方送我方協處計 7 件。 

17.海關合作協議：雙方通關業務聯繫窗口持續透過電

話、傳真及電子郵件等方式進行聯繫溝通，解決兩

岸 ECFA 貨物通關及原產地證明書等問題。104 年

8 月份我方聯繫陸方計 5 件，陸方請求我方協查案

件 1 案。 

 

 


